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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七、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姓名 职务 性别

年

龄

任期起止日期 简要经历

薪酬情况

（２０１１

年税前

）

（

万元

）

持有公司股

份的数量

（

股

）

与公司的其他

利益关系

王成栋

董事长

、

总经理

男

５９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

日

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

日

自

２０００

年创办海南双成药业有限公司

，

现任双成药

业董事长

、

总经理

２４．００ ４１，３３８，２３６

无

Ｗａｎｇ Ｙｉｎｇｐｕ（

王荧

璞

）

副董事

长

、

副总

经理

男

３１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

日

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至今在海南双成药业有限公司工作

，

现任

双成药业副董事长

、

副总经理

１８．００ １９，２３４，２１６

无

杨飞 董事 男

５４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

日

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

日

１９９４

年至

１９９７

年就职于广东省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

，

先后任信息部主管

、

上市发行部主管及部长

；

１９９７

年后为

ＩＤＧ

技术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人

３．００ １５，４８０

无

陈汝君 董事 男

３８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

日

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

日

２００２

年至

２００６

年任深圳芙蓉投资公司投资部总经

理

、

副总裁

；２００７

年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担任硅谷天堂资产

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投资总监及华中大区副总

裁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担任武汉科技创新投资

有限公司行政总裁

；２００７

年至今担任武汉硅谷天堂

创业投资公司董事总经理

３．００ １２，２６０

无

Ｔｅｏ Ｙｉ－Ｄａｒ（

张毅达

）

董事 男

４１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

日

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

日

１９９７

年

７

月至

１９９８

年担任新加坡吉宝企业企发部经

理

；１９９９

年至今任

ＳＥＡＶＩ Ａｄｖｅｎｔ Ｅｑｕｉｔｙ Ｐｔｅ Ｌｔｄ．

合伙

人

３．００ ４９５，０００

无

王维 董事 男

３９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６

日

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

日

２００３

至

２００６

年任天华国际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

２００７

至

２００８

年任深圳财景在线有限公司总经理

；

２００９

年起在深圳市同创伟业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工

作

，

先后担任副总裁

、

董事总经理

３．００ １１２，５００

无

彭阿力 董事 女

５７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

日

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

日

１９９１

年至今任鞍山富利工艺品有限公司总经理

３．００ ９６３，３６３

无

袁剑琳

董事

、

副

总经理

男

３９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

日

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

日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３

年

２

月任北京凯因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生产部经理

；２００３

年

２

月至今在海南双成药业有限

公司工作

６．００ －

无

迟福林 独立董事 男

６１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０

日

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

日

１９９１

年至今

，

历任中国

（

海南

）

改革发展研究院

（

简称

“

中改院

”）

常务副院长

、

执行院长

、

院长

，

中国行政体

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

，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

会长

，

中国企业联合会

、

中国企业家协会副会长

，

海

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

，

海南省政府咨询顾问

，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

海南省首批有突出贡献

专家

。

北京大学等多所重点大学的客座教授或特聘

教授

。 ２００２

年被中组部

、

中宣部

、

人事部和国家科学

技术部联合授予

“

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荣誉称

号

”；２００９

年

，

入选

“

影响新中国

６０

年经济建设的

１００

位经济学家

”

６．００ －

无

姚利 独立董事 女

４６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０

日

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

日

２００２

年至

２００４

年任海南奇力制药厂财务总监

；２００５

年至今在海南兴平会计师事务所工作

，

现任副所长

６．００ －

无

王宏斌 独立董事 男

４３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０

日

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

日

１９９１

年至

２００８

年先后在海口市人民检察院

、

海南省

人民检察院工作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在康达律师事务所海南

分所从事专职律师至今

６．００ －

无

王波 独立董事 男

５２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０

日

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

日

２０００

年至今先后担任北京秦脉医药咨询有限责任公

司董事长

、

北京秦脉医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裁

、

中

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副会长

、

全国医药技术市场协

会副会长

２４．００ －

无

丁卫

监事会主

席

男

５６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

日

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

日

１９９２

年至

２００４

年曾先后在海南泰昌集团

、

海南中基

玻璃钢厂

、

海南园林公司工作

，２００５

年至今任本公司

工会主席

５．８０ －

无

符斌 监事 男

３６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

日

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

日

１９９９

年至

２００３

年在海南同盟制药厂工作

，２００３

年至

今任本公司生产技术部经理

６．３０ －

无

周云 监事 女

３０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

日

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

日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进入海南双成药业有限公司财务部工

作

，

曾任主管会计

，

现任公司财务部副经理

３．５０ －

无

刘小斌 副总经理 男

４０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

日

起

２００３

年至

２００６

年任深圳市翰宇药业有限公司营销总

监

。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至今任海南双成药业有限公司营销

副总

２４．００ －

无

张巍 副总经理 女

４９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

日

起

２００３

年至今在海南双成药业有限公司工作

，

曾任质

量管理部经理

，

具有丰富的药品生产质量管理经验

，

主持并参与多个制药企业产品研发过程中

ＡＰＩ

结构

确认

、

分析方法复核

、

检验等工作

１８．００ －

无

于晓风

董事会秘

书

、

副总

经理

女

３８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

日

起

２００２

年就职于海南魁北克渔业有限公司出任资金部

经理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加入海南双成药业有限公司

，

曾任

财务部副经理

１２．００ －

无

王旭光 财务总监 男

４４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

日

起

２００３

年至

２００５

年在海南钟晨生物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财务部经理

。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至今在海南双成药业有限

公司工作

，

曾任财务副经理

１２．００ －

无

张成广 总工程师 男

４８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３０

日

起

１９８７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２

年

５

月任大庆石化总厂职工医院主

管药师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至

２００３

年

５

月任海南恩威药业有

限公司生产技术工程师

；２００３

年

５

月开始在双成有限

工作

，

曾任研发部经理

。

现任公司总工程师

９．６０ －

无

陶勇 市场总监 男

３８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３０

日

起

２００２

年第二军医大学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专业

硕士研究生毕业

，

硕士学位

。

历任解放军第

４７７

医院

药师

，

襄樊制药厂生产科长

；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编

辑

；２００８

年起至今

，

就职于海南双成药业有限公司

，

任公司市场总监

２４．００ －

无

石德春

生产副总

监

男

３６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３０

日

起

历任海南生化制药厂生产主管

、

生产部经理

；

海南惠

普森医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车间主任

、

生产部经理

；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起至今

，

就职于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

，

任公司生产副总监

９．６０ －

无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兼职情况如下表：

姓名 兼职单位及所任职务 兼职单位与公司关系

王成栋

海南双成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控股股东

海南双成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

泰凌微电子

（

上海

）

有限公司董事 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

ＡＩＭ ＣＯＲＥ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董事 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

Ｗａｎｇ Ｙｉｎｇｐｕ

（

王荧

璞

）

ＨＳＰ

董事 股东

ＡＩＭ ＣＯＲＥ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董事 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

泰凌微电子

（

上海

）

有限公司董事 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

杨飞

ＩＤＧ－Ａｃｃｅｌ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ｖｅｓｔｏｒｓ ＩＩ Ｌ．Ｐ

合伙人

为公司股东

Ｍｉｎｇ ＩＩ

母公司的股

东

广州数联资讯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无关系

广东通用数字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 无关系

广州启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无关系

广州数联软件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 无关系

ＤｉｇｉＦＵＮ Ｃｏ．

，

Ｌｔｄ．

董事 无关系

广东太平洋技术创业有限公司董事 无关系

ＳＵＮＧＹ ＤＡＴＡ Ｌｔｄ．

董事 无关系

ＭＡＰＢＡＲ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董事 无关系

广东天农食品有限公司董事 无关系

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无关系

深圳市通银金融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无关系

广州菲特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无关系

广州天创鞋业有限公司董事 无关系

意马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无关系

陈汝君

武汉硅谷天堂阳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

、

总经理 股东

长沙先导硅谷天堂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 股东

海波重型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无关系

武汉国测恒通智能仪器有限公司董事 无关系

Ｔｅｏ Ｙｉ－Ｄａｒ

（

张毅

达

）

ＳＥＡＶＩ Ａｄｖｅｎｔ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Ｌｔｄ

基金经理

为公司股东

ＳＥＡＶＩ

母公司的股

东

扬子江船业

（

控股

）

有限公司董事 无关系

元邦房地产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无关系

新兴重型机械有限公司董事 无关系

ＢＡＯＬＩＮＧ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ＰＴＥ ＬＴＤ

董事 无关系

ＫＥＮＹＯＮ ＧＲＯＵＰ ＬＩＭＩＥＤ

董事 无关系

ＮＥＴ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董事 无关系

ＰＬＥＡＳＡＮＴ ＷＡＹ ＡＮＡＬＹＳ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ＬＩＭＩＴＥＤ

董事 无关系

ＳＡＰ ＩＮＶＥＳＴＥＭＥＮＴ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董事 无关系

ＳＥＡＶＩ ＡＤＶＥＮＴ ＡＳＩＡ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

Ⅲ

）

ＬＴＤ

董事 无关系

ＳＩＮ ＨＥＮＧ ＡＥＲＩＡＬ ＬＩＦＴＳ ＰＴＥ． ＬＴＤ．

董事 无关系

ＳＩＮ ＨＥＮＧ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ＬＴＤ

董事 无关系

ＴＦＳＡ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ＬＴＤ

董事 无关系

ＹＩＴＩＡ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ＰＴＥ． ＬＴＤ．

董事 无关系

ＣＩＥＮＡ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董事 无关系

江苏鹏鹞环境工程承包有限公司董事 无关系

王维

深圳市同创伟业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为公司股东南海成长的有限合

伙人

北京当升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无关系

北京东标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无关系

彭阿力

鞍山文成工艺品有限公司董事

、

总经理 股东

鞍山富利工艺品有限公司总经理 无关系

迟福林

中国

（

海南

）

改革发展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无关系

中胜置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无关系

王宏斌 康达律师事务所海南分所合伙人 无关系

姚利 海南兴平会计师事务所副所长 无关系

王波

北京秦脉医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裁 无关系

北京秦脉医药咨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无关系

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副会长 无关系

全国医药技术市场协会副会长 无关系

北京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无关系

江苏吴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无关系

盈天医药集团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无关系

广西柳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无关系

八、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简要情况

（一）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为王成栋和

Ｗａｎｇ Ｙｉｎｇｐｕ

（王荧璞）父子。 王成栋现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为

２１０３０２１９５３０３１８＊＊＊＊

，无境外居留权；

Ｗａｎｇ Ｙｉｎｇｐｕ

（王荧璞）现任公司副董事长、

副总经理，澳大利亚国籍，护照号码为：

Ｅ３０７９＊＊＊

。 本次发行前，王成栋和

Ｗａｎｇ Ｙｉｎｇｐｕ

（王荧璞）父子合计持

有发行人

６７．３０％

的股权。

（二）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介绍

１

、王成栋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

１９５３

年出生，大学学历，海南省工商联副主席，海口市总商会副会

长。

２０００

年

５

月起任双成有限董事长、总经理，现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双成投资执行董事，海南双成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泰凌微电子（上海）有限公司董事。

２

、

Ｗａｎｇ Ｙｉｎｇｐｕ

（王荧璞）先生：澳大利亚国籍，

１９８１

年出生，硕士学历。曾担任

ＳＥＥ ＦＵＴＵＲＥ

副董事长。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起在双成有限工作，现任公司副董事长、副总经理。

九、财务会计信息及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最近三年及一期的财务报表

１

、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流动资产

：

货币资金

３３

，

５８７

，

７８８．２４ １４９

，

８３１

，

４００．５５ ９

，

９２９

，

０２０．９８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１０

，

９１９

，

６００．６１ １

，

５６１

，

３１８．００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应收账款

３

，

１８３

，

９８８．４４ ２

，

５９２

，

９７７．９６ ４

，

２１１

，

９９５．５２

预付款项

３４

，

８３０

，

２５７．５７ １４

，

７７９

，

２３５．８４ ３

，

４２５

，

１９６．０９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７５６

，

０７５．５４ ２

，

４８６

，

７９３．５７ ４

，

２８２

，

１８８．７８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１２

，

２０８

，

３１０．０６ １０

，

３８０

，

６７６．６３ ９

，

７６９

，

２５３．５９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９５

，

４８６

，

０２０．４６ １８１

，

６３２

，

４０２．５５ ３１

，

８１７

，

６５４．９６

非流动资产

：

发放委托贷款及垫款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７７

，

８９４

，

７０１．３５ ５３

，

５３６

，

８１６．２０ ５３

，

４２８

，

３１２．１０

在建工程

５５

，

９５５

，

０１３．４１ ６６３

，

９６１．４６

工程物资

固定资产清理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７

，

９５４

，

０９４．２３ ８

，

７８４

，

６７６．８５ ８

，

１９８

，

７５２．４４

开发支出

１０

，

２６１

，

６０２．０４ ７

，

６４０

，

２０６．８６ ３

，

８５６

，

９６２．００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１８５

，

１４８．００ ２４６

，

８６４．００ ３０８

，

５８０．００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３２１

，

０３０．３４ ２２９

，

５９２．５８ ２４２

，

８７９．３１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１５２

，

５７１

，

５８９．３７ ７１

，

１０２

，

１１７．９５ ６６

，

０３５

，

４８５．８５

资产总计

２４８

，

０５７

，

６０９．８３ ２５２

，

７３４

，

５２０．５０ ９７

，

８５３

，

１４０．８１

资产负债表（续）

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流动负债

：

短期借款

向中央银行借款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拆入资金

交易性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７

，

０７２

，

４８７．３０ ３

，

８５２

，

４０６．５０ ７

，

４５９

，

０６８．１５

预收款项

１

，

０３６

，

４６８．９９ ４

，

２２６

，

９２９．９８ １

，

８９４

，

０７９．２６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职工薪酬

１

，

９９６

，

１０２．１７ ７２６

，

１２０．４９ ９５３

，

７２５．０２

应交税费

３

，

９９６

，

８４１．１５ ４

，

５３６

，

９７０．３７ ４

，

５４７

，

０６３．１８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２

，

００３

，

５７５．４３ ７７

，

０８９

，

０４４．５４

其他应付款

１

，

６２１

，

５６４．５０ ２

，

６８４

，

４０３．７６ ３

，

２５３

，

０５８．５２

应付分保账款

保险合同准备金

代理买卖证券款

代理承销证券款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１７

，

７２７

，

０３９．５４ ９３

，

１１５

，

８７５．６４ １８

，

１０６

，

９９４．１３

非流动负债

：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长期应付款

专项应付款

预计负债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２

，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非流动负债合计

２

，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负债合计

１９

，

８２７

，

０３９．５４ ９４

，

９１５

，

８７５．６４ １９

，

９０６

，

９９４．１３

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实收资本

（

或股本

）

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资本公积

５１

，

９０７

，

４８９．２１ ５１

，

９０７

，

４８９．２１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减

：

库存股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８

，

６２２

，

３９１．７５ １

，

６０６

，

０７１．１３ ６

，

１６７

，

７３５．７９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７７

，

７００

，

６８９．３３ １４

，

３０５

，

０８４．５２ ６５

，

７７８

，

４１０．８９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

２２８

，

２３０

，

５７０．２９ １５７

，

８１８

，

６４４．８６ ７７

，

９４６

，

１４６．６８

少数股东权益

股东权益合计

２２８

，

２３０

，

５７０．２９ １５７

，

８１８

，

６４４．８６ ７７

，

９４６

，

１４６．６８

负债和股东权益总计

２４８

，

０５７

，

６０９．８３ ２５２

，

７３４

，

５２０．５０ ９７

，

８５３

，

１４０．８１

２

、合并利润表

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一

、

营业总收入

１３３，５０３，３１９．６８ １１２，８７７，１５３．５２ ８８，１８２，９６３．８３

其中

：

营业收入

１３３，５０３，３１９．６８ １１２，８７７，１５３．５２ ８８，１８２，９６３．８３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

、

营业总成本

５５，５５９，９０４．２８ ４２，６８９，３７２．９４ ４９，４３４，２２８．５４

其中

：

营业成本

３３，６９５，１３９．１４ ２８，３５０，３６３．１６ ２８，９４０，６３４．８１

利息支出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退保金

赔付支出净额

提取保险合同准备金净额

保单红利支出

分保费用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１，２６３，３７１．４２ ２４５，２０３．３９ ５０，６９４．９３

销售费用

５，４６９，５０９．９４ ５，３４５，３４６．２１ １１，４５９，０６６．９５

管理费用

１６，９０５，４４６．７９ ９，４７４，４１９．６７ ９，２４３，３５０．４０

财务费用

－１，５４３，５５２．０３ －２４７，６６３．３８ ２６１，９９９．５９

资产减值损失

－２３０，０１０．９８ －４７８，２９６．１１ －５２１，５１８．１４

加

：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

损失以

“－”

号填

列

）

投资收益

（

损失以

“－”

号填列

） － １，３５８，００４．１３

其中

：

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汇兑收益

（

损失以

“－”

号填列

）

三

、

营业利润

（

亏损以

“－”

号填列

） ７７，９４３，４１５．４０ ７１，５４５，７８４．７１ ３８，７４８，７３５．２９

加

：

营业外收入

３，１８７，０１５．５０ １，１８１，２７７．００ １，２４５，１１７．００

减

：

营业外支出

１，１１３，５３２．３１ ５６６，１５４．０６ ４，１００，６９０．９９

其中

：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４４３，４２９．２８ １９０．００ ３，７６８，１０８．８５

四

、

利润总额

（

亏损总额以

“－”

号填列

） ８０，０１６，８９８．５９ ７２，１６０，９０７．６５ ３５，８９３，１６１．３０

减

：

所得税费用

９，６０４，９７３．１６ ７，９３１，２８４．９３ ３，７８６，０８９．２０

五

、

净利润

（

净亏损以

“－”

号填列

） ７０，４１１，９２５．４３ ６４，２２９，６２２．７２ ３２，１０７，０７２．１０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７０，４１１，９２５．４３ ６４，２２９，６２２．７２ ３２，１０７，０７２．１０

少数股东损益

六

、

每股收益

（

一

）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７８ ０．７１ －

（

二

）

稀释每股收益

０．７８ ０．７１ －

七

、

其他综合收益

八

、

综合收益总额

７０，４１１，９２５．４３ ６４，２２９，６２２．７２ ３２，１０７，０７２．１０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７０，４１１，９２５．４３ ６４，２２９，６２２．７２ ３２，１０７，０７２．１０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３

、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一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销售商品

、

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１４２，３９４，２７２．０６ １３１，２５１，２０１．４７ １０４，２２５，２５４．１０

客户存款和同业存放款项净增加额

向中央银行借款净增加额

向其他金融机构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收到原保险合同保费取得的现金

收到再保险业务现金净额

保户储金及投资款净增加额

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净增加额

收取利息

、

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回购业务资金净增加额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１１，１９２，２７６．８９ １１，１７９，０１７．９９ ２４，４８６，６４５．７８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１５３，５８６，５４８．９５ １４２，４３０，２１９．４６ １２８，７１１，８９９．８８

购买商品

、

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３３，２００，２６８．９１ ３７，７２６，１６８．１６ ２８，９４９，７５９．７３

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加额

存放中央银行和同业款项净增加额

支付原保险合同赔付款项的现金

支付利息

、

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支付保单红利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１３，３８０，６４４．２０ ８，９０９，８５６．１８ ６，０００，４１３．０８

支付的各项税费

２２，７８１，４１２．８６ ２３，２１８，４６２．５０ １３，００９，１７０．１９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１８，１７０，８１２．９８ １７，２４５，９５２．１９ ３６，４８５，１７３．１４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８７，５３３，１３８．９５ ８７，１００，４３９．０３ ８４，４４４，５１６．１４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６６，０５３，４１０．００ ５５，３２９，７８０．４３ ４４，２６７，３８３．７４

二

、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１６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１，３５８，００４．１３

处置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

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４，０００．００ １１０，３３５．０４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

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４，０００．００ １６１，３５８，００４．１３ １１０，３３５．０４

购建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

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１０７，１４９，４９７．７７ ９，５０９，５２３．７８ ２３，３２４，１４４．４８

投资支付的现金

１６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质押贷款净增加额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

现金净额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１０７，１４９，４９７．７７ １７０，５０９，５２３．７８ ２３，３２４，１４４．４８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０７，１４５，４９７．７７ －９，１５１，５１９．６５ －２３，２１３，８０９．４４

三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９３，７３１，９２０．００

其中

：

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

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１６，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９３，７３１，９２０．００ １６，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１６，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分配股利

、

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

现金

７５，０８５，４６９．１１ ７，８０１．２１ １６，２７７，７７２．００

其中

：

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股

利

、

利润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７５，０８５，４６９．１１ ７，８０１．２１ ３２，２７７，７７２．００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７５，０８５，４６９．１１ ９３，７２４，１１８．７９ －１６，２７７，７７２．００

四

、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的影响

－６６，０５５．４３

五

、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１１６，２４３，６１２．３１ １３９，９０２，３７９．５７ ４，７７５，８０２．３０

加

：

年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１４９，８３１，４００．５５ ９，９２９，０２０．９８ ５，１５３，２１８．６８

六

、

年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３３，５８７，７８８．２４ １４９，８３１，４００．５５ ９，９２９，０２０．９８

（二）非经常性损益表

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转出部分

－４４３，４２９．２８ －１９０．００ －３，７６８，１０８．８５

越权审批

，

或无正式批准文件

，

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

、

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但与公司主营业务密切相关

，

按

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２，９９１，４００．００ １，１５９，２００．００ １，２２９，０６８．００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

、

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

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

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

，

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

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

，

如安置职工的支出

、

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

损益

２６６，０００．２６ ７９６，４５４．０８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

持有交

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２９３，４２５．２０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

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

、

会计等法律

、

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

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支净额

－４７４，４８７．５３ －５４３，８８７．０６ －３１６，５３３．１４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非经常性损益小计

２，３６６，９０８．３９ ８８１，１２３．２０ －２，０５９，１１９．９１

减

：

所得税影响数

２４８，７８６．７２ １３１，４９３．５４ －２８４，４８４．７７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数

归属于母公司的非经常性损益

２，１１８，１２１．６７ ７４９，６２９．６６ －１，７７４，６３５．１４

（三）发行人近三年的财务指标

主 要 财 务 指 标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流动比率

（

倍

） ５．３９ １．９５ １．７６

速动比率

（

倍

） ４．７０ １．８４ １．２２

资产负债率

（

母公司

） ８．０２％ ３７．５９％ ２２．１６％

应收账款周转率

（

次

） ４６．２２ ３３．１７ １６．５６

存货周转率

（

次

） ２．９８ ２．８１ ３．３８

归属于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２．５４ １．７５ －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

（

万元

） ８，５７４．３９ ７，７２２．６０ ３，９８２．１５

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７０，４１１，９２５．４３ ６４，２２９，６２２．７２ ３２，１０７，０７２．１０

归属于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

元

）

６８，２９３，８０３．７６ ６３，４７９，９９３．０６ ３３，８８１，７０７．２４

利息保障倍数

（

倍

） Ｎ ／ Ａ ９，２５０．９６ １３０．２２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元

／

股

） ０．７３ ０．６１ －

每股净现金流量

（

元

／

股

） －１．２９ １．５５ －

无形资产

（

扣除土地使用权

）

占净资产的

比重

０．８２％ １．６２％ ２．３４％

（四）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１

、财务状况分析

（

１

）资产结构分析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资产总额

２４

，

８０５．７６

万元，全部为生产经营性资产。 其中流动资产

９

，

５４８．６０

万元，

占总资产的比重为

３８．４９％

；非流动资产

１５

，

２５７．１６

万元，占总资产的比重为

６１．５１％

，主要是固定资产和在建工

程。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资产总额与

２０１０

年末资产总额基本持平，主要原因系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度支付股利

造成货币资金的减少以及加大固定资产、在建工程的投入等综合影响所致。

２０１０

年末资产总额较

２００９

年末增长

１５８．２８％

，其中流动资产较

２００９

年末增长

４７０．８５％

，主要是由于

２０１０

年增资导致公司的货币资金余额较上年末大

幅增加。

（

２

）偿债能力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资产流动性较好，具备较强的综合偿债能力。 公司主要偿债财务指标如下：

财务指标

２０１１

年末

２０１０

年末

２００９

年末

流动比率

（

倍

）

５．３９ １．９５ １．７６

速动比率

（

倍

）

４．７０ １．８４ １．２２

资产负债率

（

母公司

）

８．０２％ ３７．５９％ ２２．１６％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

（

万元

）

８

，

５７４．３９ ７

，

７２２．６０ ３

，

９８２．１５

利息保障倍数

（

倍

）

Ｎ ／ Ａ ９

，

２５０．９６ １３０．２２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万元

）

６

，

６０５．３４ ５

，

５３２．９８ ４

，

４２６．７４

报告期内，公司流动比率、速动比率均保持在

１

以上，公司短期偿债能力较强。 报告期内，公司流动比率、速

动比率呈逐年上升趋势，主要原因是预付款项的增加和应付股利的减少。

２００９

年末、

２０１０

年末及

２０１１

年末，母公司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２２．１６％

、

３７．５９％

和

８．０２％

。

２０１０

年末，母公司资产

负债率比上年末上升

１５．４３

个百分点， 主要是应付股利增加所致，

２０１１

年末母公司资产负债率下降至

８．０２％

，主

要系应付股利减少了

７

，

５０８．５５

万元所致。

报告期内，随着公司盈利能力的不断提高，公司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持续增长。 同时，公司债务低，利息支

出较少，因此利息保障倍数较高；最近一期利息保障倍数不适用的原因是

２０１１

年度不存在利息支出。

２

、盈利能力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主营业务收入

１３３

，

２９３

，

１１６．７９ １１２

，

８６７

，

６６３．３２ ８８

，

１８２

，

９６３．８３

其他业务收入

２１０

，

２０２．８９ ９

，

４９０．２０ －

合 计

１３３

，

５０３

，

３１９．６８ １１２

，

８７７

，

１５３．５２ ８８

，

１８２

，

９６３．８３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均超过

９９％

，主营业务十分突出。

２００９

年至

２０１１

年，公司主

营业务收入保持了稳定的增长， 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２２．９５％

。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的其他业务收入为房屋租赁收入，

２０１１

年度的其他业务收入主要为海南斯达制药有限公司委托发行人对研发样品进行中试冻干工艺筛选试验

开机费用。

近三年，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按产品构成分析如下：

单位：万元

产品名称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１

、

多肽类产品

１０

，

０２１．６２ １

，

２３５．０１ ７

，

９６３．５４ ８８４．６４ ５

，

９４４．５９ ７０９．６７

其中

：

注射用胸腺法新

９

，

５６０．９４ １

，

０５７．１１ ７

，

５０３．６６ ６８７．８８ ５

，

５９５．２９ ５６６．３６

其他多肽类产品

４６０．６８ １７７．８９ ４５９．８８ １９６．７７ ３４９．３０ １４３．３１

２

、

其他产品

３

，

３０７．６９ ２

，

１３４．４５ ３

，

３２３．２２ １

，

９５０．２３ ２

，

８７３．７０ ２

，

１８４．３９

合 计

１３

，

３２９．３１ ３

，

３６９．４６ １１

，

２８６．７７ ２

，

８３４．８７ ８

，

８１８．３０ ２

，

８９４．０６

２０１０

年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２７．９９％

，

２０１１

年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１８．１０％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

业务收入持续增长，

２０１１

年度增长幅度放缓的主要原因为除“基泰”外其他产品的收入下滑所致。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主要来源于主导产品注射用胸腺法新“基泰”。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及

２０１１

年注射

用胸腺法新占同期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６３．４５％

、

６６．４８％

和

７１．７３％

。 随着“基泰”的市场占有率稳步提高，

知名度快速提升，本公司“基泰”产品的产销量以及对收入的贡献还将逐年稳步增加。

（

１

）构成分析

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主要来源于多肽类药物，包括注射用胸腺法新、注射用生长抑素和注射用胸腺五肽等。

金额：万元，比例：

％

类 别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注射用胸腺法新

９

，

５６０．９４ ７１．７３ ７

，

５０３．６６ ６６．４８ ５

，

５９５．２９ ６３．４５

注射用生长抑素

３８７．３２ ２．９１ ３６２．８７ ３．２２ ２６６．８３ ３．０３

注射用胸腺五肽

７３．３６ ０．５５ ９７．０１ ０．８６ ８２．４７ ０．９４

化学合成多肽小计

１０

，

０２１．６２ ７５．１８ ７

，

９６３．５４ ７０．５６ ５

，

９４４．５９ ６７．４１

其它药品

３

，

３０７．６９ ２４．８２ ３

，

３２３．２２ ２９．４４ ２

，

８７３．７０ ３２．５９

总 计

１３

，

３２９．３１ １００．００ １１

，

２８６．７７ １００．００ ８

，

８１８．３０ １００．００

多肽类产品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及

２０１１

年实现的销售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分别为

６７．４１％

、

７０．５６％

和

７５．１８％

，呈逐年上升趋势；其他产品则包括注射用盐酸克林霉素、注射用左卡尼汀等，近三年占主营业务收入

的比重分别为

３２．５９％

、

２９．４４％

和

２４．８２％

，呈逐年下降趋势。

（

２

）变动趋势分析

近三年， 公司产品销售保持稳定增长态势，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１

年主营业务收入分别比上年增长

２７．９９％

和

１８．１０％

。 按产品类别变动趋势具体分析如下：

公司主导产品注射用胸腺法新是一种免疫调节剂，具有质量标准高、安全性好、临床应用广泛及疗效确切

的特点，

２００９

年以来，随着整个行业市场的向好和公司市场拓展力度的加大，公司注射用胸腺法新的销售量也

快速上升。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及

２０１１

年销量分别达到

１６７．４９

万支、

２２６．６０

万支和

３０３．３９

万支，近三年年均增长率达到

３４．５９％

。

公司其他化学合成多肽药包括注射用生长抑素和注射用胸腺五肽。 报告期内， 注射用生长抑素销量由

２００９

年的

１１．９８

万支增加至

２０１１

年的

１８．５２

万支，年均增长率达到

２４．３３％

；注射用胸腺五肽由

２００９

年的

４１．３２

万支

增加至

２０１１

年的

４４．３７

万支，年均增长率达到

３．６３％

。

报告期内，公司的其他药品销售主要包括注射用盐酸克林霉素、注射用左卡尼汀等临床上已经广泛使用

的常规药品，该类药品具有市场规模庞大、竞争对手众多、产品售价和毛利相对较低等特点。

（

３

）销售区域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销售收入区域构成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华东地区

４

，

４９８．０７ ３３．６９％ ３

，

４７０．４４ ３０．７５％ ２

，

４１９．６４ ２７．４４％

华南地区

２

，

７３８．０２ ２０．５１％ ２

，

９１２．７５ ２５．８０％ ２

，

６２２．８５ ２９．７４％

华中地区

２

，

０５５．４４ １５．４０％ １

，

４９０．２３ １３．２０％ １

，

２６５．６８ １４．３５％

华北地区

１

，

１２２．３８ ８．４１％ ９３７．５２ ８．３１％ ６７３．４０ ７．６４％

东北地区

８５７．６６ ６．４２％ １

，

０５８．０９ ９．３７％ ８５０．７５ ９．６５％

西北地区

７８７．０１ ５．９０％ ３７２．９５ ３．３０％ ３９６．８５ ４．５０％

西南地区

９５８．９１ ７．１８％ １

，

０４５．７４ ９．２６％ ５８９．１２ ６．６８％

出口销售

３３２．８５ ２．４９％ －－ －－ －－ －－

合 计

１３

，

３５０．３３ １００．００％ １１

，

２８７．７２ １００．００％ ８

，

８１８．３０ １００．００％

公司产品销售的地区分部构成与各地的招标、医保执行情况有关。 报告期内，除西北地区外，公司产品在

各区域的销售规模增长率均远超过

１０％

，目前的市场主要集中在华东、华南和华中等地区，其中华东地区报告

期内销售规模逐年稳定增长，目前已成为公司最主要的市场，其主要原因是：一方面，华东地区经济较发达，医

疗资源丰富，医保的支付能力较强，随着公司主导产品进入医保目录，销售额也逐年增长；另一方面，公司不断

加大对华东区域的学术推广投入，不断细化市场招商工作，促使了华东区销售业绩的增长。

公司目前的营业收入主要分布在国内，出口销售的产品主要为依非巴特原料药粗品

４０１９．８０ｇ

，占总营业收

入的比例较低。

３

、现金流量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在销售规模迅速扩大的同时加强了对应收账款和存货的管控能力，公司经营性现金流量

净额呈逐年上升趋势。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达到

５

，

５３２．９８

万元及

６

，

６０５．３４

万

元，同比分别较上年增长了

２４．９９％

和

１９．３８％

。

报告期内，公司业绩高速增长，投资规模逐步扩大。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及

２０１１

年，公司投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为

－２

，

３２１．３８

万元、

－９１５．１５

万元和

－１０

，

７１４．５５

万元。 公司投资活动现金净流出主要是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及

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及

２０１１

年， 筹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为

－１

，

６２７．７８

万元、

９

，

３７２．４１

万元和

－７

，

５０８．５５

万元。

２００９

年公司筹资活动现金净流出主要是分配股利所致，

２０１０

年公司筹资活动净现金流大幅增长的原因是吸收

股东投资所致，

２０１１

年筹资活动现金流出的主要原因是支付应付股利

７

，

５０８．５５

万元。

（五）股利分配政策

１

、股利分配政策

（

１

）近三年股利分配政策

股份公司成立之前，公司按照出资比例分取红利和分配剩余财产。

本公司缴纳所得税后的利润，按下列顺序分配：

①

提取利润的

１０％

列入公司法定公积金。 公司法定公积金累计额达到公司注册资本的

５０％

以上，可以不再

提取。

公司的法定公积金不足以弥补以前年度亏损的，在依照前款规定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应当先用当年利

润弥补亏损。

公司从税后利润中提取法定公积金后，经股东大会决议，还可以从税后利润中提取任意公积金。

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税后利润，按照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分配，但本章程规定不按持股比

例分配的除外。

股东大会违反前款规定，在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向股东分配利润的，股东必须将违反规

定分配的利润退还公司。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不参与分配利润。

②

公司的公积金用于弥补公司的亏损、扩大公司生产经营或者转为增加公司资本。 但是，资本公积金将不

用于弥补公司的亏损。 法定公积金转为资本时，所留存的该项公积金将不得少于转增前公司注册资本的

２５％

。

③

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作出决议后， 公司董事会须在股东大会召开后

２

个月内完成股利 （或股

份）的派发事项。

④

公司的利润分配注重对股东合理的投资回报，利润分配政策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 公司可以采取现金、

股票或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方式分配股利，可以进行中期利润分配。 公司连续任何三个会计年度内以现金方

式累计分配的利润应不少于该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

（

２

）发行后股利分配政策

公司本着保持公司持续稳定发展的原则，努力为股东提供稳定的投资回报，同时为感谢股东为公司发展

做出的贡献，未来公司在考虑保证公司发展所需资金以及公司盈利状况的前提下，逐步把累积的未分配利润

以现金分红的方式回报给股东。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利分配政策为：

①

公司每年将根据当期经营情况和项目投资的资金需求计划，在充分考虑股东利益的基础上，正确处理

公司的短期利益及长远发展的关系，确定合理的利润分配方案；

②

公司依照同股同利的原则，按各股东所持股份数分配利润；

③

公司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保持利润分配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④

公司采用现金、股票或者法律允许的其他方式分配利润。 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公司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

红；

⑤

公司每年须以现金方式分配利润， 且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的

１０％

；

⑥

公司当年拟分配股利超过当年可供分配利润的

１０％

，则超过当年可供分配利润

１０％

的部分可采用股票、

现金或者股票与现金相结合的方式发放；

⑦

公司董事会应在定期报告中披露股利分配方案。 对于当年盈利但未作出现金分配预案或现金分红的利

润少于当年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的

１０％

时， 公司董事会应在定期报告中说明原因以及未分配利润的用途和使

用计划，独立董事应当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⑧

公司每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由董事会根据公司经营状况和有关规定拟定，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决定。 董事

会在利润分配方案中应当对留存的未分配利润使用计划进行说明，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

公司根据生产经营情况、投资规划和长期发展的需要，确需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调整后的利润分配政策

不得违反中国证监会和证劵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有关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议案需要经董事会过半数以上表决

通过并经三分之二以上独立董事表决通过，独立董事应当对利润分配政策的制订或修改发表独立意见。

公司监事会应当对董事会制订和修改的利润分配政策进行审议，并且经半数以上监事表决通过，若公司

有外部监事（不在公司担任职务的监事）则应经外部监事表决通过。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制订和修改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

过半数以上表决通过。 公司公开发行上市后若修改利润分配政策，除应由股东大会表决通过外，还应当经出席

股东大会的社会公众股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过半数以上表决通过。

２

、公司近三年的股利分配情况

（

１

）

２００９

年股利分配情况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

日，经海南双成药业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通过，按照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股东出资比例，向股东分

配现金股利

１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公司此次股利分配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全部实施分配完毕。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

务总局发布《关于执行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若干问题的通知》（财税〔

２００９

〕

６９

号）的规定，公司股东此次取得的

分红作为免税收入，公司无需代扣代缴。

（

２

）

２０１０

年股利分配情况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共分配股利两次，详情如下：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９

日，经海南双成药业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通过，向股东分配现金股利

５７

，

０５３

，

２９０．２２

元，其中，分

配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以前未分配利润

８

，

０５５

，

６９９．１４

元；分配

２００８

年利润

２４

，

４７９

，

８２５．５７

元；分配

２００９

年利润

２４

，

５１７

，

７６５．５１

元。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８

日，经海南双成药业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通过，按照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５

日股东出资比例，向股东分配

现金股利

２０

，

０３５

，

７５４．３２

元。

３

、本次发行前滚存利润的分配安排

经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发行前滚存利润的分配方案为：公司发行上市前的滚存利润由

上市以后的新老股东按照持股比例共享。

（六）发行人控股子公司情况

发行人仅持有一家控股子公司

－－

海南维乐药业有限公司，无参股公司。

１

、维乐药业基本情况

海南维乐药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注册资本

１００

万元，注册地和主要生产经营地在海口市，发

行人持有

１００％

的股权。 该公司主营中成药、化学原料药及其制剂、抗生素原料及其制剂的销售。

２

、报告期内维乐药业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

元

）

１

，

３８１

，

５４４．９８ ７９７

，

３３３．９６ ３

，

１６６

，

９１１．４３

净资产

（

元

）

１

，

０９９

，

１６３．５３ ８８１

，

５５５．３５ ６７３

，

０１７．４２

项目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净利润

（

元

）

２１７

，

６０８．１８ ２０８

，

５３７．９３ ７９６

，

４５４．０８

注：以上数据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第四节 募集资金运用

一、募集资金运用概况

本次募集资金投向已经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６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由董事会负责实施。本次发

行后，募集资金将按照轻重缓急顺序投入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投资额

资金投入计划

建设期

第一年 第二年

现有厂房技改及新厂房建设项目

２５

，

２５３．５５ １１

，

３８５．５４ １３

，

８６８．０１ ２４

个月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４

，

７６１．５５ ４

，

７６１．５５ － １２

个月

合计

３０

，

０１５．１０ １６

，

１４７．０９ １３

，

８６８．０１ －

如本次发行的实际募集资金量少于项目资金需求量，发行人将通过自有资金或银行贷款解决；如本次发

行的实际募集资金量超过项目资金需求量，发行人将富余的募集资金用于其它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及

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同时，为把握市场机遇，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展的实际需要以自筹资金

先期部分投入，待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应归属于募集资金投向的自筹资

金部分。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市场容量及前景分析

（一）注射用胸腺法新和注射用胸腺五肽分析

在化学合成多肽药物中， 免疫调节多肽药物在我国化学合成多肽药物中的市场份额最大，

２００７

年以来，其

占我国化学合成多肽药物的市场份额均在

３４％

以上，且逐年增加，代表品种主要有胸腺法新和胸腺五肽。 尤其

是胸腺法新，国家医保目录乙类品种，是我国化学合成多肽中的领导品种。

根据

ＳＦＤＡ

南方医药经济研究所的统计， 我国注射用胸腺法新的销量从

２００８

年的

４２６．５９

万支增长到

２０１０

年

的

７７６．４６

万支， 三年的复合增长率为

３４．９１％

； 注射用胸腺五肽的销量从

２００８

年的

１０１１．６０

万支增长到

２０１０

年的

１５３９．４８

万支，三年的复合增长率为

２３．３６％

。

ＳＦＤＡ

南方医药经济研究所预测未来注射用胸腺法新的市场容量还

将继续保持年均

１４．０８％

左右的复合增长率，预计到

２０１５

年注射用胸腺法新的销量将达到

１５００

万支；同时，其预

测未来注射用胸腺五肽的市场容量将保持年均

１２．７１％

左右的复合增长率，预计到

２０１５

年注射用胸腺五肽的销

量将达到

２８００

万支。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注射用胸腺法新和注射用胸腺五肽的市场需求潜力巨大。

（二）注射用生长抑素分析

注射用生长抑素为国家医保目录乙类品种，是我国消化系统多肽类药物中的领导品种，在化学合成多肽

市场中排名第三位，主要用于严重急性食道静脉曲张出血；严重急性胃或十二指肠溃疡出血，或并发急性糜烂

性胃炎或出血性胃炎；胰腺外科术后并发症的预防和治疗；胰、胆和肠瘘的辅助治疗；糖尿病酮症酸中毒的辅

助治疗等。

根据

ＳＦＤＡ

南方医药经济研究所的统计，

２００８

年至

２０１０

年，我国注射用生长抑素的销量从

２７０．１５

万支增长到

４７６．７２

万支，市场规模由

６．７５

亿元增长至

１０．５４

亿元，市场规模三年的复合增长率达到

２４．９６％

；同时，其预测未来

注射用生长抑素的市场容量还将继续保持年均

８．９０％

左右的复合增长率， 预计到

２０１５

年注射用生长抑素的销

量将达到

７３０

万支。

（三）注射用依非巴特分析

注射用依非巴特（又名“爱啡肽”）是人工合成的环状七肽，能够阻滞血小板聚集，具有非常强大的抗血小

板聚集作用。 该品种自

１９９８

年在美国上市以来，因其临床疗效确切、安全性好，先后在国外

１０

余个国家广泛使

用。根据

ＳＦＤＡ

南方医药经济研究所统计，

２００９

年美国注射用依非巴特的销售金额达到

２．９５

亿美元。 主要适应症

为急性冠脉综合征，包括心绞痛、心肌梗死的药物治疗。

近年来我国心脑血管用药在我国药品市场均排名第二，仅次于抗感染用药，从

２００７

年至

２００９

年，我国心脑

血管用药市场总规模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由

２００７

年的

７１１．７１

亿元上升至

２００９

年的

９８１．７７

亿元（按照实际零售

价统计），每年的增长率均达到

１５％

以上，三年来复合年平均增长率达到

１７．４５％

，市场成长性较好。 预计注射用

依非巴特的市场容量约为

１

，

３００

万支。（资料来源：

ＳＦＤＡ

南方医药经济研究所、广州标点医药信息有限公司，《我

国化学合成多肽类药物市场研究报告》，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第五节 风险因素和其他重要事项

一、风险因素

除已在“重大事项提示”中所述的特别风险外，提请投资者注意公司存在的以下风险：

（一）核心技术失密的风险

公司通过多年的研发改进，形成了一系列多肽化学合成、纯化的核心技术，包括杂质控制技术、多肽片段

固液相混合合成技术、聚合物纯化技术、溶剂替代技术、高效偶联固相合成技术、聚乙二醇多肽修饰技术、多重

环肽合成技术、多肽降解控制技术、合成终点检测技术等。 本公司上述主要的核心技术和核心技术人员是公司

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公司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和关键。 一旦公司的重要技术被窃取或公司核

心技术人员的流动带来技术失密，公司的生产经营将会受到一定影响。

针对这一风险，公司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建立了严格的技术保密工作制度，与公司所有高管人员和核心技

术人员均签署了《保密协议》，不仅严格规定了上述人员的责权，而且对其离职后作出严格的竞业限制规定；二

是在收益分配、职务提升等激励机制方面向科技人员倾斜，提高全体科技人员的工作积极性，激励公司科技人

员不断开发新技术、新产品。 尽管采取了上述措施，公司仍然存在核心技术失密的风险。

（二）税收优惠政策变动风险

根据《国务院关于鼓励投资开发海南岛的规定》（国发〔

１９８８

〕

２６

号）和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鼓励投资的税

收优惠办法》（琼府［

１９８８

］

２７

号）之规定，公司按

１５％

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同时自获利年度起享受免二减三

的税收优惠政策。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国务院关于实施企业所得税过渡优惠

政策的通知》（国发［

２００７

］

３９

号）规定并经海口地方税务局保税区分局批准，公司

２００７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免交企业

所得税，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分别按

１０％

、

１１％

和

１２％

的税率计交企业所得税。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及

２０１１

年度， 公司所享受所得税优惠政策对公司净利润的影响分别为

３５２．７３

万元、

７８９．２７

万元和

９３５．３２

万元，占净利润的比例分别为

１０．９９％

、

１２．２９％

和

１３．２８％

。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公司被海南省科技厅、

海南省财政厅、海南省国税局、海南省地税局联合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有效期为

３

年。 公司自

２０１１

年起未来三

年的所得税率为

１５％

，若公司不能持续符合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标准，或国家调整高新技术企业的税收优惠政

策、降低税收优惠的幅度，公司所得税费用将增加，税后经营业绩将受到一定的影响。

（三）不能进入医保目录风险

国家相关部门正在积极推进深化医药卫生体制的改革，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布《关于深化医药卫

生体制改革的意见》。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近期重点实施方案（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

年）》正式公布，指出了医药

管理体制和运行体制、医药保障体制、医药监管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要求国务院有关部门采取相应的改革措

施。 该方案加快了推进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建设，计划

３

年内使城镇职工和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及新型农村合作医

疗参保率提高到

９０％

以上。 随着城镇职工医保、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三项医保制度的建立，医保

覆盖面越来越广，参保人数也越来越多。 据统计，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底，全国城乡居民参保人数已超过

１２．９５

亿。 因

此医药产品进入医保目录对其销售量有相当的促进作用。

此外，卫生部、国家药监局等九部委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联合下发《关于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实施意见》。新版

《医保目录》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发布，将基本药物全部纳入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基本药物报销比例明显高于非基

本药物。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国务院颁布《建立和规范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药物采购机制的指导意见》，要求

基本药物以省为单位统一招标采购、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部配备使用、零差率销售、以及采用“一厂一品一规”

政策等。

公司共有

１９

个品种进入国家医保目录，其中包括注射用胸腺法新、注射用生长抑素等主要产品；

４

个品种

进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 另外注射用胸腺五肽等虽未列入国家医保目录但被部分省份列入省级或市级医保

目录。 国家医保目录在一定时间内（一般为

４

至

５

年）会进行一定的调整，在未来国家医保目录的调整中，公司主

要产品也存在不能进入医保目录的风险，从而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四）新版药品

ＧＭＰ

认证风险

根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５

日发布《关于贯彻实施

＜

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２０１０

年修订）

＞

的通知》（国食药监安［

２０１１

］

１０１

号），“自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

日起，凡新建药品生产企业、药品生产企业新建（改、扩建）

车间均应符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２０１０

年修订）》（卫生部令第

７９

号）的要求。现有药品生产企业血液制品、

疫苗、注射剂等无菌药品的生产，应在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达到《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２０１０

年修订）》要求。 其

他类别药品的生产均应在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达到《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２０１０

年修订）》要求。 未达到《药品

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２０１０

年修订）》要求的企业（车间），在上述规定期限后不得继续生产药品。 ”

针对新版药品

ＧＭＰ

要求，公司已作出如下安排：

１

、生产和质量系统各类软件修订、实施计划

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起，公司已按照《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２０１０

年修订）》要求，开始完善质量管理体系，增加配

备了必要的药品质量管理人员；正在更新符合公司实际要求的各类管理软件，更新的软件已开始验证和试运

行，以确保更新的软件能够满足和适应公司产品生产过程的使用要求，全面提升公司药品生产和质量管理保

障能力，以达到确保产品质量，控制潜在质量风险的目标。结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２０１０

年修订）》、公司的

药品质量管理要求以及岗位操作规范，组织开展员工的培训，使之明确岗位职责，达到规范操作的要求。 上述

相关工作计划在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前完成。

２

、制定及实施质量体系自检审核计划

２０１１

年公司根据新版

ＧＭＰ

标准的实施方案与要求，制定了质量体系自检审核计划，按照计划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底完成了公司质量体系全面审核工作。 公司已根据自检审核情况对公司的生产环境、厂房设施及设备（包括

检测仪器）制定相应的完善计划。

３

、硬件改造计划

公司“现有厂房技改及新厂房建设项目”的建设必须按照新版药品

ＧＭＰ

要求进行设计、建设，确保项目在

工程完工、正式投产前完全达到新版药品

ＧＭＰ

各项要求，并一次性顺利通过新版药品

ＧＭＰ

认证。

公司现持有的药品

ＧＭＰ

认证有效期分别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８

日、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９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和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１

日到期。 公司目前已按计划开展新版药品

ＧＭＰ

的实施及认证工作，其中两个冻干粉针车间计划在

２０１２

年底与

２０１３

年中申请新版药品

ＧＭＰ

认证， 原料药车间及片剂生产车间按规定计划在现有药品

ＧＭＰ

认证证书到期前取

得新版药品

ＧＭＰ

认证。

序号

生产车间

名称

现有

ＧＭＰ

证书到期

日

达到新版

ＧＭＰ

要求的时限

硬件改造

计划时间

计划申报

时间

１

冻干粉针剂一车间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８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０６～１２

月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

冻干粉针剂二车间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０１～０６

月

２０１３

年

０６

月

３

原料药车间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９

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０４～１０

月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４

口服固体制剂车间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５

年

０１～０５

月

２０１５

年

０５

月

目前公司部分药品质量管理体系已达到新版药品

ＧＭＰ

认证的要求，但仍需严格按照新版药品

ＧＭＰ

的要求，

进行企业质量保证体系软件和硬件同步升级。 在完成药品生产和质量管理体系提升和硬件改造的同时，加强

对在产药品生产及质量的管理，确保公司生产药品的质量安全，保障《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２０１０

年修订）》实

施工作的平稳、有序。 公司药品

ＧＭＰ

认证于到期前，如果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对公司进行跟踪检查，不符合药品

ＧＭＰ

要求，则公司存在被责令停产整顿的风险，整改期间如被收回《药品

ＧＭＰ

证书》，则公司业务存在暂时受限

的风险。

如果公司现有车间及新建项目不能顺利通过新版药品

ＧＭＰ

认证，则有可能存在更新改造投入加大、募投

项目不能按期投产等风险。 同时，新版药品

ＧＭＰ

标准的实施对公司质量管理体系软件和硬件都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 未来随着公司对现有质量管理体系和生产设施的升级改造，公司的生产成本存在上升的风险。

（五）价格调整风险

国家《药品政府定价办法》规定，国家对药品价格进行政府管制，并将药品区分为原研制与仿制药品、新药

和名优药品与普通药品进行定价，实行优质优价，凡进入《医保目录》和省级医保目录的药品实施政府定价，由

价格主管部门制定最高零售价。

公司主要产品注射用胸腺法新、注射用生长抑素已被列入国家《医保目录》，依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调

整《国家发展改革委定价药品目录》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

２０１０

］

４２９

号）以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

于印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定价药品目录》的通知（发改办价格［

２００５

］

１２０８

号）等文件的规定，注射用胸腺法新、注

射用生长抑素由政府制订最高零售价格。 国家发改委自

１９９８

年以来已对多种常用药品进行了多次降价，而且

随着国家药品价格改革、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深入及相关政策、法规的调整或出台，预计药品的降价趋势仍将

持续。

单位：元

／

支

类别

注射用胸腺法新 注射用生长抑素 注射用胸腺五肽

平均中标价 市场限价

①

平均中标价 市场限价

①

平均中标价 市场限价

①

２０１１

年度

１２８．９９ － １１１．２８ ３１５．００ １６．２１ －

２０１０

年度

１２９．１４ － １１２．６８ ３１５．００ １６．５０ －

２００９

年度

１２９．９８ － １２８．２２ ３１５．００ ２０．６０ －

注

①

：注射用生长抑素的市场限价来源于国家发改委出具的文号为“发改价格（

２００７

）

７５１

”文件。“

－

”表示国

家发改委未出具相关限价文件。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产品的销售价格变化情况如下：

单位：元

／

支

产品名称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均价

变动

幅度

均价

变动

幅度

均价

变动

幅度

注射用胸腺法新

３１．５１ －４．８３％ ３３．１１ －０．９０％ ３３．４１ －１．０１％

注射用生长抑素

２０．９２ －３．０６％ ２１．５８ －３．１０％ ２２．２７ －１０．９２％

注射用胸腺五肽

１．６５ －１２．７０％ １．８９ －５．５０％ ２．００ －０．５０％

尽管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产品的售价降幅较小，但是，随着国家药品价格改革和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深入

和相关政策法规的调整及出台，存在国家对《医保目录》的药品下调零售价格的风险。 同时，随着医药产品市场

竞争的进一步加剧，以及医院以招投标方式采购药品的进一步推广，公司产品的医院招标价格也存在下滑的

风险，进而影响公司的产品销售价格。 另外，亦不排除未来公司为进一步扩大市场份额，对部分产品价格进行

主动下调的可能。 假如产品售价出现较大下降，将对公司未来的盈利能力构成不利影响。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

日， 国家发改委发出对部分药品的批发价及相关医药制造商的业务进行调查的通知 （发改电

［

２０１０

］

２５３

号）。该调查旨在了解选定药品的价格结构，根据调查结果，可能会进一步调整药品的最高零售价。公

司的注射用胸腺法新产品被列入该项调查的范围内。 如果国家继续出台医药产品的降价政策且公司应对不

当，未能抓住价格下降、市场规模扩大带来的市场机遇，有效扩大销售规模，将会影响公司的盈利水平。

（六）市场竞争风险

医药行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对医药行业制订了一系列扶持政策，在促进行业快速发展的

同时，也带来了行业内部竞争的加剧。 公司面对其他医药公司的竞争，包括跨国公司和国内医药生产商。 就注

射用胸腺法新而言，虽然

２０１０

年之前仅有本公司、美国赛生、成都地奥和海南中和

４

家生产企业，但根据目前国

家关于新药的相关规定及国食药监注［

２００３

］

２７８

号文规定，该药品已不属于新药，并且，自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起，

仿制该药品已不存在法律法规限制。 因此，公司主导产品注射用胸腺法新存在被仿制的可能。

但是，由于注射用胸腺法新合成和纯化技术复杂，需要专业人才和专业技术设备及厂房，该药的仿制门槛

比较高。 而且，近年来国家对仿制药品审批技术标准显著提高，加大了仿制药的研发难度，且由于仿制药品申

报数量多，审评时间显著延长。 因此，自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１１

年末，仅有两家公司获得“注射用胸腺法新生产注册

批件”，另有六家公司已被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受理“注射用胸腺法新生产注册批件”的申请，具体情况见

下表：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批件取得状态 取得或申报时间

１

苏州天马医药集团天吉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已取得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６

日

２

上海实业联合集团长城药业有限公司 已取得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９

日

３

长春富春制药有限公司 在审评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４

河南省大明制药有限公司 在审评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１

日

５

西安迪赛生物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在审评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６

深圳翰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在审评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４

日

７

成都圣诺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在审评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４

日

８

哈药集团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在审评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２２

日

注： 上海实业联合集团长城药业有限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将其拥有的 “注射用胸腺法新生产注册批

件”转让给同为上海医药（股票代码：

６０１６０７

）实际控制的下属企业上海第一生化药业有限公司，并于同日办理

了生产注册批件的撤销手续。

从长期来看，生产注射用胸腺法新的企业的增加将会加剧该产品的市场竞争，主要风险表现为公司该产

品市场份额的下降和销售价格的下降。但从中短期来看，市场竞争格局的变化仍需要一定的时间。根据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１０

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布的《药品注册管理办法》（局令第

２８

号），监管部门对申请仿制药生产的企

业提高了技术要求，且审批更加严格，一般制药企业向药品监管部门提交仿制申请，从申请仿制到生产上市，

耗费时间约为

２－３

年。 仿制药的市场开拓期（即从制药企业开始进行市场开拓到药品基本被市场认可的期间）

较长，处方药品市场拓展需要参加各省组织的药品集中招标，需要进行医院开发以及医生与病人教育，从实践

看，一般需要

３－４

年的时间。 对于新进入的仿制药生产企业，从提出仿制申请到获得仿制批准，再到完成市场开

拓，至少需要

５－７

年的时间。 在此期间，新进入的仿制药对公司的影响较小，这给公司进一步巩固市场地位，提

高品牌的影响力留下了空间。 但随着多肽制药行业的快速发展及新竞争对手的出现，公司仍面临着行业竞争

加剧的压力。

（七）高素质人才紧缺风险

公司作为药物研发领域的高新技术企业，对于新药研发方面的高级技术人才需求强烈，尤其是化学合成、

药理药效、制剂研究、质量控制等方面的专业人才。 公司注重高级专业人才的引进，同时加强公司内部的人才

培养力度，从外部招聘和内部培养双重渠道来保证公司发展的用人需求。 随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公司

对各类医药人才的需求会进一步扩大，如果人力资源管理跟不上发展节奏，可能会面临人才短缺的风险。

（八）实际控制人控制风险

在本次发行前，公司实际控制人王成栋和

Ｗａｎｇ Ｙｉｎｇｐｕ

（王荧璞）父子分别通过双成投资和

ＨＳＰ

间接持有发

行人

６７．３０％

的股权。 本次发行后，如果实际控制人利用其身份、地位，通过行使表决权对本公司的人事、经营决

策等进行控制，可能会使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不能有效发挥作用，从而给公司经营及其他股东的利益带来损

害。 因此，公司存在实际控制人控制的风险。

（九）资产规模及业务规模扩大可能引致的管理风险

本次发行成功后，公司净资产将大幅增加，业务规模将迅速扩大，人员规模和经营规模也将大幅扩张，公

司业务将会进入一个高速成长的通道，这对公司经营管理层的管理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

随着公司业务经营规模的扩大，如何确立正确的发展战略和发展方向，建立更加有效的投资决策体系，进

一步完善内部控制体系，发掘优质投资项目，引进和培养技术人才、市场营销人才、管理人才将成为公司面临

的重要问题。 公司的组织结构和管理体系将趋于复杂化，对公司的管理能力、技术能力、市场营销能力、研发能

力等有了更高的要求。 如果公司在高速发展过程中，不能妥善、有效地解决高速成长带来的管理风险，将对公

司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因此，公司存在高速成长引致的管理风险。

（十）募集资金项目导致净资产收益率下降的风险

本次发行前，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按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口径计算的净资产收益率 （加权平均）为

３６．４８％

。 本次发行后，公司的净资产将大幅增长；另一方面，募集资金项目完成后，将会增加公司固定资产

２９

，

０８４．３１

万元，在项目计算期内，项目投产后每年新增折旧

２

，

２５８．８８

万元。由于募集资金项目实施后在短期内难以

充分发挥效益，因此，公司存在着净资产收益率下降的风险。

（十一）环保政策风险

本公司产品的生产过程中会产生废水、废气、固体废弃物等污染性排放物。 本公司建立了系统的污染物处

理管理制度，拥有完备的污染物处理设施设备，严格按照有关环保法规及相应标准对上述污染性排放物进行

了有效治理，使其排放达到了环保规定的标准，且取得了海南省国土环境资源厅《关于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上市环保核查情况的函》（琼土环资函［

２０１１

］

３３７

号），但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及社会对环境保护意识

的不断增强，国家及地方政府可能在将来颁布新的法律法规，提高环保标准，使本公司付出更高的环保成本。

二、重大合同

本节重要合同指公司正在履行的交易金额超过

３００

万元的合同，或者交易金额虽未超过

３００

万元，但对公司

对生产经营活动、未来发展或者财务状况具有重要影响的合同。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之日，公司已签署、尚未执行完毕的重要影响的合同如下：

（一）销售合同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公司与陕西国康医药有限公司签订了合同号为

ＳＣ１００１０７１

的销售合同，标的为注射用胸腺法

新（规格：

１．６ｍｇ

），合同总金额

３２４

万元。 履行期限为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公司与西藏昌都地区康源医药有限公司签订了合同号为

ＳＣ１００１０７０

的销售合同，标的为注射

用胸腺法新（规格：

１．６ｍｇ

），合同总金额共计

３１４．５

万元。 履行期限为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３

、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公司与安徽华源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合同号为

ＳＣ１００１０８０

的销售合同，标的分别为注射

用冸托拉唑钠、注射用阿魏酸钠、注射用维生素

Ｂ６

、注射用奥美拉唑钠，合同金额为

５００

万元（供货单价随市场

变化而调整）。 履行期限为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４

、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公司与安徽省阜阳安瑞药业有限公司分别签订了合同号为

ＳＣ１００１０６７

、

ＳＣ１００１０６８

、

ＳＣ１００１０６９

的销售合同，标的均为注射用胸腺法新（

１．６ｍｇ

），合同金额分别为

３２０

万元、

１５０

万元、

４００

万元。 履行期

限均为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５

、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公司与成都派信药业有限公司签订了合同号为

ＳＣ１００１０２７

的销售合同，标的包括注射用胸腺

法新、注射用生长抑素、注射用泮托拉唑钠、注射用胸腺五肽、注射用阿魏酸钠，合同总金额为

５９７．５

万元（以实

际要货数量为准）。 同日，双方签订了合同号为

ＳＣ１００１０２８

的销售合同，标的包括注射用奥美拉唑钠、注射用维

生素

Ｂ６

，合同总金额为

５２

万元（以实际要货数量为准）。该等合同的履行期限均为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６

、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双成药业与广东奇方药业有限公司签订《产品经销协议》，双方约定，由广东奇方药业有限公

司作为双成药业注射用克林霉素（规格：

０．３ｇ

、

０．４５ｇ

、

０．６ｇ

和

０．７５ｇ

）和注射用肌苷（规格：

０．２ｇ

和

０．６ｇ

）的全国范围内

独家总经销，合同期限为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广东奇方药业有限公司在合同期限内必须完成

６００

万支（所有代理品种数量之和）的产品销售任务，如遇特殊情况对所代理品种产生重大影响，双方协商重新制

定新的任务量。广东奇方药业有限公司在合同期内若完成总任务量的

８０％

时可继续享有下年代理权，否则取消

下年代理权。

７

、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维乐药业与广东奇方药业有限公司签订《产品经销协议》，双方约定，由广东奇方药业有限公

司作为维乐药业注射用左卡尼汀（规格：

０．５ｇ

和

１．０ｇ

）、注射用高乌甲素（规格：

４ｍｇ

）和注射用环磷腺苷（规格：

２０ｍｇ

）的全国范围内独家总经销，合同期限为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广东奇方药业有限公司在合同

期限内必须完成

２００

万支（所有代理品种数量之和）的产品销售任务，如遇特殊情况对所代理品种产生重大影

响，双方协商重新制定新的任务量。广东奇方药业有限公司在合同期内若完成总任务量的

８０％

时可继续享有下

年代理权，否则取消下年代理权。

８

、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８

日，公司与

ＡｍｂｉｏＰｈａｒｍ

，

Ｉｎｃ

签订了合同号为

ＳＣ２０１１０３１８

的出口销售合同，标的为

４６００

克依

非巴特原料药中间体，质量标准为每个未知杂质

＜０．１％

、总杂小于

１．０％

，合同总金额

５９８

，

０００

美元，交货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公司与

Ａｍｂｉｏｐｈａｒｍ

，

Ｉｎｃ．

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８

日签署上述出口销售合同（下称“《销售合同》”）之后、又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

日签署 《合同编号

ＳＣ２０１１０３１８

的补充协议》（下称 “《补充协议》”） 以及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６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８

日为交付《销售合同》项下

４００ｇ

、

１２００ｇ

、

１１１９ｇ

、

１３００．８０ｇ

依非巴特原料药中间体而分

别签署合同号为

ＳＣ２０１１０６２１

、

ＳＣ２０１１０７３０

、

ＳＣ２０１１０９２３

、

ＳＣ２０１１１１０２

的《销售合同》。

（

１

）依非巴特当前的产品阶段和生产批件情况

根据国家药监局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２８

日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件》（批件号：

２００８Ｌ０３８００

），国家药监局同意注射

用依非巴特（剂型：注射剂；规格：

２０ｍｇ

）进行临床试验，本项临床试验应当在批准之日起

３

年内实施。

根据国家药监局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２８

日签发的《审批意见通知件》（批件号：

２００８Ｌ０３８１０

），国家药监局同意依替巴

肽（英文名为“

Ｅｐｔｉｆｉｂａｔｉｄｅ

”，药典委员会确认其中文通用名为“依替巴肽”）（剂型：原料药）进行临床试验，本项临

床试验应当在批准之日起

３

年内实施。

（

２

）合同履行情况

根据海口美兰机场海关签章的两份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出口货物报关单》（海关编号分别为

６４０７２０１１００７１５００４９９

、

６４０７２０１１００７１５００６０３

、

６４０７２０１１００７１５００８０４

、

６４０７２０１１００７１５００９３７

），发行人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４

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８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向

ＡｍｂｉｏＰｒａｒｍ

，

Ｉｎｃ

分别出口

４００ｇ

、

１２００ｇ

、

１１１９ｇ

、

１３００．８０ｇ

多

肽粗品。

根据发行人与

Ａｍｂｉｏｐｈａｒｍ

，

Ｉｎｃ．

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

日签署的《补充协议》，因各品种交货期不确定，发行人与

Ａｍｂｉｏｐｈａｒｍ

，

Ｉｎｃ．

同意将《销售合同》项下所有品种的交货期改为“最晚不迟于

２０１２

年

０６

月

３０

日”，同时约定“根

据买方及其下游客户的要求，经与卖方事先协商同意，按品种分批交货，每批以海关报关合同为准”。

经核查，依菲巴肽目前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完成临床试验，正处于申报生产阶段。 发行人与

ＡｍｂｉｏＰｒａｒｍ

，

Ｉｎｃ

签

署的《销售合同》项下的标的依非巴特原料药中间体目前处于工艺验证阶段。 原料药中间体并非我国药品管理

法律法规项下的“药品”，发行人生产依非巴特原料药中间体出口境外无需取得药品生产许可证和药品注册批

件。

（

３

）发行人出口销售的原料药中间体是否实现最终销售

发行人目前将原料药中间体销售给

Ａｍｂｉｏｐｈａｒｍ

，

Ｉｎｃ．

，再由其完成换盐、检验、放行工艺后，制成原料药销售

给国外制药企业，供国外制药企业用于相关制剂产品的研发。

Ａｍｂｉｏｐｈａｒｍ

，

Ｉｎｃ．

的主要业务之一是接受国外制药企业委托研发即将过期的专利药的原料药，

Ａｍｂｉｏｐｈａｒｍ

，

Ｉｎｃ．

将生产的原料药销售给该等制药企业，供其向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ＦＤＡ

）申报注册。 发行人于

２０１１

年

接受美国

Ｈｏｓｐｉｒａ

，

Ｉｎｃ．

公司的审核，成为其依非巴特原料药中间体的合格供应商。

２０１１

年，发行人向

Ａｍｂｉｏｐｈａｒｍ

，

Ｉｎｃ．

出口销售价值为

３３２．８５

万元的依非巴特原料药中间体，根据

Ａｍｂｉｏｐｈａｒｍ

，

Ｉｎｃ．

提供的订单、收款凭证、声明等

资料和发行人的说明，

Ａｍｂｉｏｐｈａｒｍ

，

Ｉｎｃ．

已将采购自发行人的原料药中间体加工制成原料药并最终销售给美国

Ｈｏｓｐｉｒａ

，

Ｉｎｃ．

公司、美国

Ａｋｏｒｎ

，

Ｉｎｃ．

公司和印度

Ｇｌａｎｄ Ｐｈａｒｍａ Ｌｉｍｉｔｅｄ

公司。

Ｈｏｓｐｉｒａ Ｉｎｃ．

是一家拥有

７０

余年历史，并在纽交所上市的公司，其主营业务包括制剂类药物的研发、生产、销

售和药物治疗管理系统的推广。 其中，在制剂类药物方面，

Ｈｏｓｐｉｒａ Ｉｎｃ．

拥有包括抗生素类、麻醉类、肿瘤类药物

等多类约

２００

个不同品种规格的产品。 截至

２０１０

年末， 其总资产为

６０４

，

６３０

万美元， 净资产为

３１８

，

３５０

万美元，

２０１０

年度销售额为

３９１

，

７２０

万美元，净利润为

３５

，

７２０

万美元（以上资料来源于该公司公开披露的年报）。

Ａｋｏｒｎ

，

Ｉｎｃ．

成立于

１９４８

年，并于

２００７

年在纽交所上市。

Ａｋｏｒｎ

，

Ｉｎｃ．

主要从事诊断和治疗药物、医院用药和

注射药物的生产和销售，产品涵盖眼科用药、解毒剂类、抗感染类、麻醉类和疫苗类等领域。 产品销往美国及全

世界各个地区。 截至

２０１０

年末其总资产为

１１

，

１１１．６

万美元，净资产

８

，

６７５．２

万美元，

２０１０

年度销售额为

８

，

６４０．９

万

美元，净利润

２

，

１８２．４

万美元（以上资料来源于该公司公开披露的年报）。

Ｇｌａｎｄ Ｐｈａｒｍａ Ｌｉｍｉｔｅｄ

成立于

１９７８

年，是一家位于印度海德拉巴的专门从事小剂量注射剂生产销售的医药

企业。其生产线拥有

ＩＳＯ ９００１

、

ＷＨＯ－ｃＧＭＰ

和美国

ＦＤＡ

的认证。主要产品包括酮咯酸、胺碘酮、氟哌啶醇、腺苷等

产品（以上资料来源于

Ｇｌａｎｄ Ｐｈａｒｍａ Ｌｉｍｉｔｅｄ

官方网站）。

（

４

）发行人

２０１１

年出口的原料药中间体的交货期延期的原因，是否会带来商业损失

由于

①

依非巴特原料药中间体的生产工艺开发完成的时间延迟；

②

多肽原料药及中间体的合成、纯化工

艺复杂，周期较长；

③

发行人现有的原料药车间产能有限，新建的多肽原料药车间尚未投产，从而造成发行人

２０１１

年出口的原料药中间体的交货期延期。

Ａｍｂｉｏｐｈａｒｍ

，

Ｉｎｃ．

自发行人采购的原料药中间体是用于依非巴特原料药的生产，该公司目前所生产的原料

药也仅是提供给下游制药公司用于研发依非巴特，而依非巴特的大规模生产只有其美国专利权有效期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份届满后方可进行。 因此，下游制药公司对

Ａｍｂｉｏｐｈａｒｍ

，

Ｉｎｃ．

原料药的供应有较大容忍度，从而

Ａｍｂｉｏｐｈａｒｍ

，

Ｉｎｃ．

对发行人中间体的供应亦有较大容忍度。 同时，发行人与

Ａｍｂｉｏｐｈａｒｍ

，

Ｉｎｃ．

已就延期交货事宜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

日签署《合同编号

ＳＣ２０１１０３１８

的补充协议》，明确约定因各品种交货期不确定，发行人与

Ａｍｂｉｏｐｈａｒｍ

，

Ｉｎｃ．

同意将

《销售合同》项下所有品种的交货期改为“最晚不迟于

２０１２

年

０６

月

３０

日”，同时约定“根据买方及其下游客户的要

求，经与卖方事先协商同意，按品种分批交货，每批以海关报关合同为准”；

Ａｍｂｉｏｐｈａｒｍ

，

Ｉｎｃ．

也已出具声明，确认

接受延期交货及该等延期不会对其业务产生重大影响。 因此，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认为，该等延期交货不会

对发行人带来商业损失。

（二）采购合同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公司与上海东富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地址：上海市闵行区都会路

１５０９

号）签订编号为

ＴＦＬ１０－１９２

的《合同书》，向其采购型号为

ＬＹＯ－２０

（

ＳＩＰ

，

ＣＩＰ

）冻干机

２

台、型号为

Ｒ＆Ｒ

固定式自动进出料冻干机

２

台、型号为

ＯＲＡＢＳ

冻干机

１

台，合同总价款为

１

，

４４０

万元。

２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公司与上海东富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地址：上海市闵行区都会路

１５０９

号）签订编号为

ＴＦＬ１０－１９３

的《合同书》，向其采购型号为

ＬＹＯ－２

（

ＣＩＰ

）冻干机

２

台、型号为

ＬＹＯ－５

（

ＳＩＰ

，

ＣＩＰ

）冻干机

２

台、型号为

ＬＹＯ－１０

（

ＳＩＰ

，

ＣＩＰ

）冻干机

１

台，合同总价款为

４４０

万元。

３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０

日，公司与吉林省华通制药设备有限公司签订了《订购合同》，向其采购纯化水制备系统

２

套

（型号为

ＰＷ５０００／／ＨＳＲＯ＋ＥＤＩ

和

ＰＷ２０００／／ＲＯ＋ＥＤＩ

）、多效蒸馏水机一台、纯蒸汽发生器一台等，金额合计

４３０

万元。

４

、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公司与河北中电开利贸易有限公司（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中山西路

３５６

号）签订《新建

冻干粉针及多肽原料药生产车间设备、材料订货合同》。 公司向其采购电气系统、管道系统、暖通系统、自控系

统等设备及材料共计

４

，

８９４

，

５６３

元。

（三）建筑工程施工合同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公司与江苏天目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新厂扩建三期工程（固体制剂车间，综合楼

项目）的《建筑工程施工合同》，总建筑面积

１４

，

６５１．０１

平方米；合同工期为

３３５

个日历天数，约定开工日期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竣工日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９

日，开工日期以发行人签认的实际开工日期为准；合同价款合计

２

，

６４８

万

元。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６

日，公司与江苏天目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新厂扩建四期工程（多肽原料药车间项目）的

《建筑工程施工合同》，总建筑面积

４

，

９５５．０２

平方米；合同工期为

１８０

个日历天数，约定开工日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０

日，竣工日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９

日，开工日期以发行人签认的实际开工日期为准；合同总价款为

１１

，

４１４

，

５００．００

元。

３

、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公司与中电奥星制药系统工程（上海）有限公司（地址：上海市长宁路

１０３３

号联通大厦

１０

楼）签订了合同号为

Ａ１１０１６／２６１

的《新建冻干粉针及多肽原料生产车间项目工程施工合同》。 中电奥星制药系

统工程（上海）有限公司承包洁净室彩板围护、暖通工程、电气工程、工艺管道及验证工作，合同工期为

１８３

天，开

工日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竣工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合同价款为

６

，

９０５

，

４３７

元。

（四）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和技术开发合同

１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发行人与

Ａｍｂｉｏｐｈａｒｍ

，

Ｉｎｃ．

、上海昂博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杨建华、

Ｂａｉ Ｊｕｎｃａｉ

（以下简称

“合作方”）签订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基于共同的企业愿景———成为世界顶级多肽制药企业，双方进行涵盖

研发、生产、质量管理等全面的战略合作。 合作方将为发行人提升质量体系提供管理和技术支持、提升现有多

肽产品单批产量和品质提供技术服务、为发行人多肽产品研发提供技术支持和为发行人新建符合

ＦＤＡ

和

ｃＧＭＰ

标准的多肽原料药生产车间提供技术支持。 合同总价款为

５００

万美元，由发行人在

２

年内分次支付。 《战略合作

框架协议》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有效期

４

年。

２

、技术开发合同

（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公司与上海昂博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地址：上海市化学工业区奉贤分区楚工路

３８８

号）

签订了项目名称为“艾塞那肽（

ｅｘｅｎａｔｉｄｅ

）工艺开发和验证”的《技术开发合同》，合同金额为

１５０

万美元，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前支付

４０

万美元，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前支付

１１０

万美元；如项目产品在公司生产后销售（指原料药，不含制

剂产品），上海昂博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可提取销售额的

１０％

（期限至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合同期限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２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公司与上海昂博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签订了项目名称为“依菲巴肽（

ｅｐｔｉｆｉｂａｔｉｄｅ

）工艺开

发和验证”的《技术开发合同》，合同金额为

６０

万美元，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前支付

２０

万美元，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前支付

４０

万美元；如项目产品在公司生产后销售（指原料药，不含制剂产品），上海昂博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可提取销售

额的

１０％

（期限至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合同期限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３

）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公司与上海昂博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签订了项目名称为“比伐卢定（

Ｂｉｖａｌｉｒｕｄｉｎ

）原料药

工艺开发与验证”的《技术开发合同》，合同金额为

４０

万美元，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一次总付

４０

万美元；如项

目产品在公司生产后销售（指原料药，不含制剂产品），上海昂博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可提取销售额的

１０％

（期限

至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合同期限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

（

４

）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公司与上海昂博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签订了项目名称为“奥曲肽原料药工艺开发与验

证”的《技术开发合同》，合同金额为

５０

万美元；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前支付

５０

万美元；如项目产品在公司生产

后销售 （指原料药， 不含制剂产品）， 上海昂博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可提取销售额的

１０％

（期限至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合同期限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

（

５

）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公司与上海昂博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地址：上海市化学工业区奉贤分区楚工路

３８８

号）

签订了项目名称为“亮丙瑞林原料药工艺开发与验证”的《技术开发合同》，合同金额为

５０

万美元；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前支付

５０

万美元；如项目产品在公司生产后销售（指原料药，不含制剂产品），上海昂博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可提取销售额的

１０％

（期限至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合同期限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

（五）房产买卖合同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１５

日，双成有限与付增玉签署《房产买卖合同》，约定双成有限以

３３５．７

万元价款受让付增玉在海

南泰达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会商竞买取得的滨海大道南洋大厦

１９

层整层房产，其建筑面积为

１

，

２０３．２６

平方米。 该

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 具体情况如下：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付增玉以该处房产为其本人与案外人赵湘海共同出资购买、付增玉在赵湘海不知情的前提下

单独与公司签订买卖合同为由，认定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１５

日签订的《房产买卖合同书》无效并提出解除双方合同的要

求。 公司在多次直接或通过泰达公司出面与付增玉沟通无效的前提下，向海口仲裁委员会诉请判令：

１

）确认双

方《房产买卖合同书》为有效合同，确认南洋大厦十九层房产为海南双成药业有限公司所有；

２

）付增玉依照合

同第五条规定，协助泰达公司为双成药业办理房产过户手续；

３

）本案仲裁费用由付增玉承担。

海口仲裁委员会经过审理后，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作出（

２００８

）海仲字第

１００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结果如下：

１

）

确认海南双成药业有限公司与付增玉于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１５

日签订的《房产买卖合同书》有效；

２

）付增玉于本裁决生效

之日起三十日内为海南双成药业有限公司办理海口市滨海大道南洋大厦十九层房屋产权过户手续；

３

）驳回海

南双成药业有限公司的其他仲裁请求；

４

）本案仲裁费

３７９４９

元，由付增玉负担。

本裁决为终局裁决，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 但付增玉不服该裁决，已向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

销，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９

日，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裁定驳回申请人付增玉请求撤销海口仲裁委员会（

２００８

）海仲字

第

１００

号仲裁裁决的申请。 根据发行人的申请，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７

日，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下达了（

２０１１

）海中法执字

第

９９

号执行裁定书，确认本公司与被申请人付增玉于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１５

日签订的《房产买卖合同》有效，裁定被申请

人付增玉于本裁定生效之日起

３０

日内为本公司办理房屋产权过户手续，具体内容在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８

日出版发行的

海南日报上已予以公告。

第六节 本次发行各方当事人和发行时间安排

一、发行各方当事人情况

名称 住所 联系电话 传真

经办人

或联系人

发行人

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

海口市秀英区兴国路

１６

号

０８９８－６８５９２９７８ ０８９８－６８５９２９７８

于晓风

保荐机构

（

主承销

商

）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上海市淮海中路

９８

号

０７５５－２５８６９８００ ０７５５－２５８６９８３２

桑继春

、

程从

云

律师事务所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

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

外大街甲

６

号

ＳＫ

大厦

３６ ／ ３７

层

０１０－５９５７２２８８ ０１０－６５６８１８３８

胡 廷 锋

、

张

忠

、

熊德政

会计师事务所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

殊普通合伙

）

上海市南京东路

６１

号

四楼

０２１－６３３９１１６６ ０２１－６３３９２５５８

刘泽波

、

余广

林

验资机构

中准会计师事务所有

限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首体南

路

２２

号国兴大厦四层

０１０－８８３５６１２６ ０１０－８８３５４９３３

刘泽波

、

余广

林

股票登记机构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

深圳市深南路

１０９３

号

中信大厦

１８

楼

０７５５－２５９３８０００ ０７５５－２５９８８１２２

收款银行

拟上市的证券交

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深圳市深南东路

５０４５

号

０７５５－８２０８３３３３ ０７５５－８２０８３１９０

本公司与上述中介机构及其负责人、高级管理人员及经办人员不存在直接或间接的股权关系或其他权益

关系。

二、本次发行上市的重要日期

询价推介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４

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６

日

定价公告刊登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０

日

申购日期和缴款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

股票上市日期 发行结束后尽快安排上市

第七节 备查文件

本次股票发行期间，投资者可在公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办公地址查阅招股意向书全文及备查文件，

查阅时间为每个工作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００

和下午

１４

：

３０－１６

：

３０

。

投资者也可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网站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查阅招股意向书全文以及发行保荐

书、审计报告和财务报表全文、法律意见书以及律师工作报告等备查文件。

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7

月

20

日

(

上接

A21

版

)


